國立臺中科技大學
教育部「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資訊系統」資料確認表
說明:1.專任教師資料來源-人事室、兼任教師來源-教學單位教師管理系統。
2.務必檢核所屬專兼任教師人數、教師分類(一般教師、專業技術人員、專業技術教師等)、職級、最高學歷、最高學位、聘書職級及字號、證書職級、學術專長及研究、是否共聘等系統表冊欄位資料之正確性，避免因資料遺漏或錯誤，不被採計。
3.兼任教師如規劃教授之課程未開，將與表3-5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檢核不符，請刪除。
4.有關教師實務經驗專職二年以上或兼職四年以上、符合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6條適用對象之老師二個欄位，資料採計分別為表1-2-1教師業界實務經驗資料表、研發處業務負責同仁調查表，研發處將依據表1-2-1及研發處調查表，另行於系統統一註記。
5.依教育部認列原則，兼任教師若連續於學校任教者(學期間未中斷)，其任職狀態應為「續聘」，從原聘系所轉至另一系所無中斷，請填「續聘」；若該教師前一學期未於學校任教，則本期任職狀態應為新任。
	填表期:115年3-4月

	表冊名稱:表1-1 教師基本資料表(詳細資料請逕自系統查詢)

	所屬專、兼任教師資料是否有共聘情形   是
(請提供名單及共聘系所，並註明主聘單位)
 否

	所屬專、兼任教師資料是否詳實正確   是
 否

	欲修正資料:(如資料較多，可另製作附件)






	單位名稱:
填表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＊本表核章後之紙本請於115年4月14日(二)下午17時前擲回研發處校務企劃組林筱蓓(校內分機:5435) 
